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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凡本系專任（案）教師，可依本要點申請研究、教學、和導師等

獎勵。新進教師須到職日起服務滿二年後，始可申請各獎項。 

二. 研究傑出以最近五年內成果為準(含申請獎勵當年度)，而教學及

導師計分以前一學年（上、下學期）成果為準。各項分數之計算

請依據附件研究、教學和導師等評量表計分，各項分數以四捨五

入採計至小數點第二位，申請者需自行檢附各項佐證資料，依序

標示排列清楚。 

三. 申請人當年度可同時申請研究、教學、和導師等獎勵，唯僅能擇

一被推薦；如當年度獲得某項獎勵，需間隔一年後，才能再次申

請該獎項，但可申請其他不同獎勵。 

四.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經系務會議修正後實施。 

 


